附件1

2026年度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

项目实施方案

为促进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室）发展，提升实验室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实施好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围绕研究方向、提升支撑能力。围绕各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着力提升实验室在文化和旅游建设中的科技支撑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聚焦行业需求、突出技术引领。聚焦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科技需求和应用场景，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解决文化和旅游发展急需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二、组织管理
（一）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负责统筹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和验收等工作。

（二）申报实验室及依托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按照签订的协议，落实配套条件，履行各项条款，确保项目按计划执行，按期结项。
三、申报及立项程序

（一）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制定并发布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年度申报通知，面向各实验室征集项目。
（二）实验室应根据项目申报通知，填写项目申报书。申报应聚焦问题，明确项目目标、主要内容、组织实施思路及工作进度安排，科学设置考核指标。经实验室依托单位审查后报送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
（三）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在申报结束后，组织形式审查和评审，择优确定立项项目。
（四）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对立项项目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并发布立项通知，与承担项目的实验室、依托单位签订项目合同。
四、项目管理
（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原则上不得延期。

（二）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经费一次性拨付（或首期拨付80%，视资助金额而定）。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须按照有关财务规章制度严格执行。
（三）项目实施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项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技术骨干等重大事项的变更，项目承担实验室应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报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同意。
（四）对有重大调整须更改或中止合同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实验室提出书面申请，经依托单位同意报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核准后执行。
（五）对不接受监督或未按合同执行的项目，要求实验室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项目，视情节分别采取通报批评、追回已拨付经费、撤销项目等处理方式。
五、项目验收
（一）合同约定完成后的3个月内，由项目承担实验室完成有关验收材料准备，经依托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组织验收。
（二）验收材料应包含验收报告及有关成果材料等。验收报告中应明确经费决算情况，文化和旅游部经费、配套经费应单独列支。
（三）验收方式可根据项目情况采用会议审查、通讯评审、实地考核等。

（四）验收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种，未通过验收的项目，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将视情况追回已拨付经费，同时取消该实验室3年内承担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的资格。



